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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武隆县外来投资者绿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三月十三日
武隆县外来投资者绿卡管理暂行办法
为提高外来投资者在我县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鼓励他们积极为我县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促进武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县政府决定，对为武隆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来投资者颁发绿卡。
一、颁发对象
“外来投资者绿卡”（以下简称“绿卡”）颁发对象为县外企业和投资者在我县注册成立独立法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或由企业推荐常驻我县的副总以上领导2人）。
二、颁发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纪律规定。
（二）企业在我县境内固定资产总投资3000万元以上，或年入库税金250万元以上。
三、报批程序
县招商局根据外来企业情况，提出建议名单，提交县人民政府审定后由县长签发。
四、享受待遇
（一）绿卡持有人可受邀请列席全县经济类工作会议，重大投诉由有关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
（二）绿卡持有人持卡在我县境内免收景区、景点第一门票。
（三）在我县境内，有关部门未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原则上不得对绿卡持有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性措施及其他行政处罚。
（四）在我县境内，为绿卡持有人专用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对于一般性违章行为，只纠正不处罚。
（五）由县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和有关银行联合给予绿卡持有人每人2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授信（房地产项目贷款期限为一年）。
（六）绿卡持有人在我县境内遇到重大困难，各级各部门和单位有义务为其提供服务和帮助。
五、管理办法
（一）凡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可随时申报。
（二）建立绿卡持有人个人档案，绿卡转让、馈赠和借予他人无效，遗失后应即时报告县招商局。
（三）绿卡实行动态管理，两年一审（其中房地产企业一年一审）；所在企业或绿卡持有人已不具备颁发条件时，县政府可按照有关程序，随时收回绿卡并注销。
（四）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关于对外来投资者颁发绿卡和授予武隆县荣誉市民称号的暂行办法》（武隆委发〔2009〕28号）同时废止。
（五）本办法由县招商局负责解释。
附件：享受绿卡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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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享受绿卡人员名单
	公 司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公 司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重庆鼎泰拓源氧化铝公司
	彭 岗
	总经理
	重庆市莱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汤传明
	董事长

	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熊 飞
	总经理
	
	王 达
	总经理

	重庆大唐国际水电有限公司
	秦建明
	董事长
	重庆市庆隆水电有限公司
	杜长生
	董事长

	
	张振汉
	总经理
	
	陈廷忠
	总经理

	重庆碧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静涛
	董事长
	武隆县陈家沟煤矿
	陈贵学
	董事长

	
	盛建辉
	总经理
	
	何贤平
	总经理

	重庆普度置业有限公司
	杨座铭
	董事长
	重庆阔江房地产开发公司
	余广场
	董事长

	
	黄 武
	总经理
	
	付龙学
	总经理

	武隆县华瑞特殊钢有限公司
	黄长春
	董事长
	重庆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肖 陵
	董事长

	
	李 刚
	总经理
	
	陈 松
	总经理

	重庆山拔尔桑水泥有限公司
	韩 建
	董事长
	重庆华邦酒店有限公司
	张松山
	董事长

	
	杨昌琼
	总经理
	
	胡 维
	总经理

	重庆北顺置业有限公司
	程 斌
	董事长
	重庆罡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祁松亭
	董事长

	
	李中建
	总经理
	重庆天生药业有限公司
	曾凡明
	董事长

	重庆武隆民生燃气公司
	薛方全
	董事长
	重庆融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韩孝朝
	董事长

	
	马 文
	总经理
	重庆裕升房地产开发公司
	王命光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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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司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公 司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武隆重大培训管理有限公司
	李艾冬
	董事长
	重庆长德置业有限公司
	刘长宜
	董事长

	
	任 玉
	总经理
	
	石 黎
	总经理

	重庆西南房地产开发公司
	郑峥嵘
	董事长
	重庆率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国宏
	董事长

	
	李 彬
	总经理
	
	杨志龙
	总经理

	重庆千鸿房地产开发公司
	谢 虎
	董事长
	重庆中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 兵
	董事长

	
	徐建华
	总经理
	
	黄 静
	总经理

	重庆芳草地房地产开发公司
	伍广川
	董事长
	重庆远大置业有限公司
	张 爽
	董事长

	
	海 兵
	总经理
	
	廖馨梅
	总经理

	重庆夏宫实业有限公司
	李云旗
	董事长
	武隆县港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书庆
	董事长

	
	皮庆发
	总经理
	
	谭 云
	总经理

	重庆隆鑫花漾山地产有限公司
	刘 杰
	董事长
	
	
	

	
	廖光明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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